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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许可算侵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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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定代表人签字但未盖公章，劳动合同也生效111
案例
林女士在一家公司工作一个月后，

前往领取月工资时发现只有 5000 元而非
劳动合同中约定的 7000 元。公司给出的
解释是，其与林女士的劳动合同中只有
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而未加盖公司
公章，故不能将劳动合同作为发放月工
资的依据。“可法定代表人当时说了其代
表公司，公司也已经实际接受了我入职
呀！”林女士说。

说法
公司应当按劳动合同的约定向林女

士发放月工资。《民法典》第 61 条、第 504
条分别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
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
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
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
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
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
善意相对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

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
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
权限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订立的合同对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与之对
应，只要有证据证明或者劳动者有理由
相信，法定代表人是以公司名义而非自
身名义签订劳动合同，就应认定属于公
司行为，由公司承担法律后果。本案也不
例外。

空白合同先盖章再确定内容，用人单位须担责222

加盖公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劳动合同仍有效333
案例
陈女士根据一家公司发布的招聘广

告，按时来到公司指定的招聘地点参加
应聘，与司招聘人员协商一致后，签订了
书面劳动合同，招聘人员在合同中加盖
了公司的印章。可陈女士上班不到半个
月，公司即以劳动合同无效为由，要求陈
女士离职，理由是合同中使用的公章并
非公司已经在工商管理部门备案公章，
不能代表公司。

说法
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公章的备案既

有公安机关的备案，也有工商管理部门的
备案。单位使用备案过的公章，即便该公章
实际上已经废弃不用，只要相对人信赖该
枚公章仍在使用，法律就要保护此种信赖；
单位没有使用备案过的公章，也不等于公
司使用其它公章的行为无效。结合本案，鉴
于招聘由公司指定的工作人员进行，招聘
地点是在公司指定的区域，应聘者只是根

据指定配合工作，自然不应负有审核招聘
人员使用的公章是否为备案公章的义务。
事实上，由于应聘者的条件有限，无法也没
有必要判断招聘人员使用的公章是否为备
案公章。在此情况下，只要招聘属于公司行
为，招聘人员代表公司，在与应聘者达成一
致后，合同即生效，而不在于公章是否为备
案公章或非备案公章。

颜梅生

劳动合同中，不

时会出现只有法定代

表人签字而未加盖公

章、空白劳动合同加

盖公章后再填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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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合同有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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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公司领导吩咐我们文宣部门注

册了一个微信公众号，用于宣传企业形
象，打造企业文化。现在，我们准备转
发一些没有声明禁止转载的好文章，以
吸引用户，增加粉丝量。为了避免发生
侵权纠纷，我们准备在转载时注明文章
的来源和作者，并标明“如涉及侵权，请
联系删除”的字样。请问，这样运营会
有风险吗？

读者 郭永龙

郭永龙读者：
这样做无疑存在很大的法律风险。

根据《著作权法》第 10条的规定，著作权
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其中，人身权包括
发表权、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发行
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
播权等等。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
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
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
品的权利。《著作权法》第47条规定，未经
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的，属于侵犯
著作权的行为,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消除
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由此可见，先授权后转载是著作权法的
强制性规定。

你们现在准备通过微信公众号擅自
转载他人文章，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
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他人文章，如若付
诸实施，就可能涉嫌侵权，即构成对信息
网络传播权的侵犯。具体理由包括：

一是合法使用有范围。《著作权法》
第24条规定了法定许可，即因特定用途、
特定情形而使用他人作品，可以不经著
作权人许可。法定许可的具体情形中包
括了媒体转载转播的法定许可,即已在报
刊、广播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的
作品，除非权利人明确声明不许转载、转
播，其他报刊、广播电视台等媒体可以不
经权利人同意进行转载、转播，但是，这
里的“作品”只限于关于政治、经济、宗教
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不包括时事性文章
以外的其他作品。

二是在转载时即使注明了作者和文
章的来源，但这仅仅是保护了作者的署
名权，不能掩盖掉在对文章进行传播时
并未获得作者许可的事实，仍然侵犯了
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如果不仅没有
标注作者出处，还侵犯了相关的署名权
等精神权利。

三是有关免责声明不具有法律效
力。有些运营者通过微信公众号转载他
人文章时，标明了“如涉及侵权，请联系
删除”的字样，即使如此，也不能免责。因
为此类声明实际上是为网络服务提供商
提供的“避风港”，它并不适用于网络内
容提供者，所以无论声明与否，未经授权
进行转载均构成侵权。

律师 潘家永

案例
一家公司为便于操作，在自己制作

的格式劳动合同中预先加盖好公章后交
由招聘人员保管，招聘人员与应聘者就
工资、合同期限等具体事项达成一致后，
再填入预留好的空白处。方女士入职上
班后领取工资时，公司却提出招聘人员
承诺的月工资超出了公司的底限，其签
约内容未经公司审查，不能作为依据，故
应予降低。

说法
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民法典》第162

条、第 172 条分别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
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
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行为人没有代
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
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
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即哪怕招聘
人员没有代理权限，只要应聘者有理由相
信招聘人员代表公司，合同的相关内容也

照样有效。
“有理由相信”是指相对人在善意的

情况下，根据商业习惯、交易习惯，基于诚
实信用原则，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行为人具
有代理权。公司将预先加盖好公章的格式
劳动合同交由招聘人员，让招聘人员交协
议内容填入预留好的空白处，无疑是对招
聘人员行为的认可，属于应聘者“有理由相
信”之列。在空白合同上添加的合同条款效
力自然及于公司。


